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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出售子公司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补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超控股”）于2020年7月 

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公司出售子公司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公告》（公 

告编号：2020-096），2020年8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公司出售子公司

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补充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99），公司出售子公司无

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锡洲电磁线”）、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虹峰电缆”）及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汇电缆”）股

权后，原有存续担保转变为关联担保，现对上述三家公司的担保明细补充披露如

下： 

一、锡洲电磁线 

2019年8月5日，公司与郁伟民、郁晓春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：“经甲乙

双方协商一致，甲方确认原则上自2020年1月1日起，目标公司陆续到期的由中超

控股已经提供担保的贷款到期后中超控股不再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，本协议生效

后，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中超控股变更为郁伟民，金融机构对目标公司的新

一轮授信须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其他第三方提供置换担保措施。但置换确实有困

难的甲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关联单位同意为目标公司继续提供担保，直至乙方为目

标公司找到新的担保单位承接担保事宜止，但此担保事宜须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

同意后方可实施，同时乙方或目标公司须向甲方提供反担保措施，或者向甲方或

甲方的子公司提供对等金额的担保，且担保总金额不得超过5000万元，担保期限

最长不得超过三年。过渡期内甲方已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的，乙方对甲方以及与

之相关的关联单位已提供的担保事宜作出相应的反担保措施。”详见2019年8月7

日巨潮资讯网 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85）。 



现将公司对锡洲电磁线担保明细补充如下： 

序号 
担保开始

日期 

担保到期

日期 
合同名称 债权人 

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 

实际余额

（万元） 

1 2018/7/1 2021/6/30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中行无锡科技支行 5,500.00  200.00  

2 2019/9/4 2020/9/3 最高额保证合同 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3,500.00  3,300.00  

3 2019/9/24 2020/9/23 保证合同 无锡农商行新区支行 1,000.00  1,000.00  

上述担保均为股权转让前签署的保证合同，公司对锡洲电磁线的上述担保额

度仍在有效期内，郁伟民、郁晓春以及其他合计持有锡洲电磁线100%股权的股东

已将其股权第一顺位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。公司将根据已签署的相关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继续履行相关担保义务。 

二、虹峰电缆 

2019年12月4日，公司与何志东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：“经甲乙双方协

商一致，甲方确认原则上自2020年1月1日起，目标公司陆续到期的由中超控股已

经提供担保的贷款、银票到期后中超控股不再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，本协议生效

后，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中超控股变更为何志东，金融机构对目标公司的新一

轮授信须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其他第三方提供置换担保措施。但置换确实有困难

的甲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关联单位同意为目标公司继续提供担保，直至乙方为目标

公司找到新的担保单位承接担保事宜止，但此担保事宜须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后方可实施，同时乙方或目标公司须向甲方提供反担保措施，或者向甲方或甲

方的子公司提供对等金额的担保，且担保总金额不得超过3,000万元，担保期限

最长不得超过三年。”详见2019年12月5日巨潮资讯网 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14）。 

现将公司对虹峰电缆担保明细补充如下： 

序号 
担保开始

日期 

担保到期

日期 
合同名称 债权人 

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 

实际余额

（万元） 

1 2019 /9/24 2020/9/23 保证担保合同 郑州银行漯河分行 1,500 1,500 

2 2019/7/26 2021/7/26 最高额保证合同 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 2,600 1,700 

3 2020/4/27 2021/4/27 最高额保证合同 民生银行漯河分行 3,000 1,500 

序号1、2两笔担保为股权转让前签署的保证合同，公司对虹峰电缆的担保仍



在有效期内，河南虹峰股东何志东以及其他合计持有河南虹峰98%股权的股东已

将其股权第一顺位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。公司将根据已签署的相关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继续履行相关担保义务。序号3担保已经2020年3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

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2020年3月2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，详见2020年3月5日巨潮资讯网 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《第四届董事会第

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2）、《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（公告编号： 2020-024）、 2020 年 3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28）。 

三、恒汇电缆 

2020年3月4日，公司与蒋建强、储美亚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：“经甲乙

双方协商一致，甲方确认原则上自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，目

标公司陆续到期的贷款中超控股不再提供担保，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，目标公司

的实际控制人由中超控股变更为乙方，银行对目标公司的新一轮授信须由乙方或

乙方指定的其他第三方提供置换担保措施。置换有困难的甲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关

联单位同意为目标公司继续提供担保，直至乙方为目标公司找到新的担保单位承

接担保事宜止，但乙方或目标公司须向提供担保者提供反担保，或者向甲方或甲

方的子公司提供对等金额的担保，但担保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。”详见2020

年3月5日巨潮资讯网 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3）。 

现将公司对恒汇电缆担保明细补充如下： 

序号 
担保开始

日期 

担保到期

日期 
合同名称 债权人 

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 

实际余额

（万元） 

1 2019/9/25 2020/9/24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招行宜兴支行 700.00  700.00  

2 2019/9/4 2020/9/3 最高额保证合同 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3,000.00  2,800.00  

3 2019/8/1 2022/8/1 最高额保证合同 浦发银行宜兴支行 1,000.00  1,000.00  

4 2020/1/15 2021/1/14 最高额保证合同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1,000.00  1,000.00  

5 2018/10/10 2020/10/10 最高额保证合同 宜兴农商行丰义支行 1,500.00  1,500.00  

6 2018/10/10 2020/10/10 最高额保证合同 宜兴农商行丰义支行 900.00  900.00  



7 2018/10/10 2020/10/10 最高额保证合同 宜兴农商行丰义支行 100.00  100.00  

8 2018/10/10 2020/10/10 最高额保证合同 宜兴农商行丰义支行 1,700.00  1,700.00  

9 2019/5/22 2021/5/21 最高额保证合同 宜兴农商行丰义支行 770.00  770.00  

10 2020/2/19 2021/2/18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张家港农商行无锡分行 2,000.00  2,000.00  

上述担保均为股权转让前签署的保证合同，公司对恒汇电缆的担保仍在有效

期内，蒋建强、储美亚两位合计持有恒汇电缆100%股权的股东已将其股权第一顺

位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。公司将根据已签署的相关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继续

履行相关担保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


